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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： 

  欣林瓦斯公司依據經濟部能源管理辦法第五條第三項

規定，並配合天然氣用戶尖峰用氣品質，維正常供氣，必須拓建

貯氣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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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： 

都市計劃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三款（內政部 81.4.23 台(81)

內營字第八一○二五七○號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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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計劃位置及面積： 

  2 號路（博愛）北側、32 號路（中正）東側、邊鄰工七

（欣林瓦斯公司規現址）之農業區，面積○、六八六二五公

頃—○、六九公頃。（四捨五入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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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計劃理由： 

一、本變更計劃案，前經省都委會 77.5.11 第三三九次會審議通

過，南投縣府 77.11.14 投府建都字第一一五五八二號公告實

施，後因訂樁時發現原變更範圍與現況不符，依規須再報請

事業主管機關核可後依序辦理變更。 

二、欣林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拓建計劃以應營運發展計

劃，提昇用戶尖峰用氣品質，且依法規定，側應瓦斯公司，

應設置每日用氣量一半之貯存設備以供調解及都市快速發

展之需。該公司原興建壹萬立方公尺貯氣槽已不敷應用，現

已依前變更計劃興建完成較大之貳萬肆仟立方公尺之貯氣

槽，以應供氣需求。 

三、申請變更位置，範圍經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以 80.5.10 經(80)

工○二五五四三號函同意依都市計劃法第廿七條辦理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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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計劃內容 

一、現行都市計劃農業區面積七一五、五九公頃減少○、○九公

頃原工業區回復變更為農業區增加○、○八公頃合計減少○、

○一公頃變更後面積為七一五、五八頃。 

二、現行都市計劃工業區面積為六八、八九公頃增加○、○九公

頃配合原工業區回復變更為農業區減少○、○一公頃變更後

面積為六八、九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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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附表 

表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劃(部份農業區為工業區、工業區為農業

區)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。 

表二  變更內容綜理表。 

圖一  變更位置示意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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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一 


